附件3
2025年晋江市小学生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举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

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二）承办单位
晋江市磁灶实验小学
二、比赛时间及地点

比赛时间：2025年5月24日至27日

比赛地点：晋江市磁灶实验小学
三、参加单位

各市直小学（包含所有一贯制学校小学部）、镇（街道）教育中心。

四、参加办法及运动员资格

1.竞赛分男子组、女子组，各单位可报男、女各一队，运动员必须是同一教育中心或学校的在校学生。

2.各代表队需报领队1名，各组可报教练员2名，队医1名，每队运动员不超过12名。

3.参赛运动员年龄规定：2012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在籍的小学生。

4.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身体健康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具有电子学籍（全国统一学籍系统上可查到的）的晋江市正式学籍的在读学生，否则不得参赛。

5.各队必须准备2套（深、浅各一套）不同颜色并符合规则规定的比赛服装，上衣前后需印有阿拉伯数字号码，每位运动员的上衣号码必须始终保持一致。

6.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提交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往来港澳台通行证，方可上场参赛。

五、报名报到时间

1.各单位必须按规定填写报名表格（每队单独一份word文件，文件以“2025年晋江市小学生篮球赛报名表学校+男队或女队”命名），在5月6日前电子报名表及盖章扫描件发送至市教育局体卫艺语科邮箱：jjtwyyk@163.com（提醒：此为新注册邮箱，请勿发旧邮箱）逾期不予受理。

2.5月13日上午9∶30在晋江市磁灶实验小学学术报告厅召开领队、教练员联席会；同时上交纸质版参赛报名表（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及运动员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复印件（只复印有信息的一面，整合在一起复印）。

3.领队会前，只允许参赛学生因受伤、生病原因无法参加比赛的，由医院开具相关证明，经教育局同意后方可更换，领队会后一律不得更换。报名表一经发送报名邮箱，领队、教练一律不得更换。
4.各代表队应于5月24日上午8∶30前到晋江市磁灶实验小学报到，9∶00正式比赛。

六、竞赛办法

1.参赛队数不足6队时采用单循环比赛，参赛队数超过6队（含6队）时，采用分组分阶段比赛。

2.每场比赛采用上、下半时制。上半时分两节，分别可暂停一次，每节10分钟，中间休息2分钟。各参赛队必须将运动员分成两个阵容，分别参加第一、二节的比赛。若第二节比赛的人数少于5人时，则以少于5人的实际人数参加比赛，不得挪用参加第一节比赛的运动员替补（除第二节参赛队员现场受伤外）。下半时比赛时间15分钟，上场队员各队自定。

3.各队应服从大会已编排的赛程进行比赛，如无故不参加已编好的赛程比赛或在比赛未结束之前离开比赛场地，则以弃权论处，取消全部比赛成绩。

4.比赛用球：男子采用7号球，女子采用6号球。

5.第一、二节比赛采用全场紧逼防守（包括全场人盯人紧逼防守或全场区域紧逼防守），否则将判罚教练员技术犯规，下半场比赛不做此规定。

6.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篮球竞赛规则。

七、名次录取及奖励办法

1.依据参赛队伍数量、比赛成绩，设置集体一、二、三等奖若干（男组录取最多不超16队，女组录取最多不超12队，少于16、12队〈含16、12队〉的则减一录取），并颁发奖牌及团队证书。

2.获得一等奖的代表队教练员颁发优秀教练员证书。

八、经费

1.各代表队交通费、伙食费、服装费回原单位报销。

2.裁判员、工作人员的膳食费和劳务费由主办单位拨付一定经费给予承办单位负责列支。

九、裁判员

大会聘请龙湖教育中心陈祖驰老师担任本次比赛裁判长，聘请洪文挺、段国胜老师担任副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统一选派，裁判员在比赛请假期间原单位待遇不变。

十、仲裁委员会
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负责依法仲裁比赛纠纷，由市教育局副局长杨青梅担任仲裁委员会主任，市教育局体卫艺语科科长张红玲、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竞技体育科科长张志丹、教师进修学校洪民族担任仲裁委员会成员。

十一、资格审查组

大会聘请市教育局初幼教科科长洪清松同志担任资格审查组组长，初幼教科人员担任资格审查组成员。

十二、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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